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

榕职院双创办〔201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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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共青团福建省委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关于组织开展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的通知》的通知

各系（院）：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相关要求，切实帮扶大学生自主创业，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积极、务实的就业观和成才观，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与环境，现转发《共青团福建省委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关于组织开展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的通知》（团闽委联〔2017〕6号），请各系（院）根据文件精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做好以下相关工作：

    1.开展优质创业项目的推荐工作。请各系（院）根据全面排查结果及时做好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申报工作的宣传动员和跟踪服务，广泛征集各类创业项目，对符合申报条件、成长性好、吸纳毕业生数量多的优质创业项目予以重点推荐，获评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大学生“创业之星”、“创业之星”提名奖的创业项目可分别获得10万元、5万元、2万元的资助奖金。推荐参评大学生“创业之星”的，须填写《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运营报告》（附件），由学院根据报名情况组织人员对申请人及项目按照“资信调查→实地核查→筛选→校内公示”四个环节进行初审后报送组委会办公室。

2.及时报送相关材料。请于2017年4月5日下午下班前，将《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运营报告》报送至双创办林雯静老师处（QQ：2689149759）。
附件：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运营报告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  

                                 201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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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办公室         2017年3月27日印

附件2

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
运营报告参考提纲
一、创业团队
1.简述创业团队情况及参加创业培训经历。
2.描述生产、出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
3.详细说明经营场所的具体情况。
二、市场分析
4.明确目标客户及其特点。
5.阐述市场研究方式及结果。
6.介绍市场内竞争者情况。
7.描述发展规划和阶段性目标。
三、销售分析
8.简述价格策略。
9.制定销售产品或服务的计划。
四、财务分析
10.简述当前财务状况并预测未来一年内财务状况。
五、风险分析
    11.简述当前存在主要风险并说明应对手段。

团闽委联〔2017〕6号
共青团福建省委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
关于组织开展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
“创业之星”评选的通知
各设区市团委、学联，平潭综合实验区青工委，省直团工委，各大学团委、学生会：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相关要求，切实帮扶我省大学生自主创业，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积极、务实的就业观和成才观，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团省委、省学联决定联合开展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培养选树一批就业创业典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创业点亮人生  奋斗成就梦想
二、实施时间
2017年3月至9月
三、主办单位
共青团福建省委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
四、承办单位
福建农林大学
五、申报条件
1.项目申请人必须为在省内创业、处于创业起步阶段的省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未满3年的学生（截至2017年7月1日）。申请项目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申报项目须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并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尚未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的项目，其中，在学校内实际运营的，须提供由校团委开具的校内运营证明，方可申报该赛事；开立网店的，须提供网店实名认证信息，方可申报该赛事。
3.参赛团队第一负责人必须为申报项目（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自2016年10月1日起，申报项目法人不得变动、大学生团队持股比例须大于50%。 
4.已获得“创业之星”（标兵）奖项和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的不可申报，“创业之星”提名奖不重复授予。
六、推进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至4月）
本次活动设立组委会（见附件1），负责活动组织领导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团省委学校部，负责活动的日常工作。各校可根据文件要求，成立相应组织机构，负责本校评审等相关工作，尤其注重挖掘、发动正在创业的大学生团队、项目参赛。
（二）评选确定阶段（4月至8月）
1.学生申报:
（1）符合条件的学生，须如实填写《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申报表》（见附件2），参考《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运营报告参考提纲》（见附件3）撰写项目运营报告。
（2）成立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需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企业登记基本信息表、团队成员毕业证书或学生证电子扫描件；成立个体工商户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及毕业证书或学生证电子扫描件。项目在校内运营的，须由学校团委提供运营证明；开立网店的，须提供实名认证材料。
（3）参赛学生须将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提交到所属高校团委，进行现场确认并配合所属高校团委做好实地核查。
（4）所有参赛学生均须在申请表上签署诚信承诺书，对于不符合参赛资格或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刻取消其参赛资格，对已获奖的将追回所得一切奖励及荣誉，并以适当形式通报，今后将不得申报此类财政扶持项目，同时将相应减少所在学校今后的申报名额。
2.学校初审:
（1）各高校团委根据报名情况，组织人员对申请人及项目按照“资信调查→实地核查→筛选→校内公示”四个环节进行初审。
（2）联系申请人携带相关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到校团委现场确认，并协商安排实地核查。
（3）确定推荐对象，在申请表中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确认。
（4）各高校团委于4月19日前，将申报表、运营报告（PDF格式）、汇总表（见附件4）电子版及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电子扫描件以学校为单位发送至组委会邮箱（chuangyezhixingzwh@163.com），并将纸质版复印件材料（申请表一式两份，其余材料一式一份，各高校团委核查无误后在每份复印件上签字、加盖公章确认）报送组委会办公室（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下店路15号福建农林大学团委，联系人：冯超，电话：15059176524），寄出截止日期以当地邮戳为准。组委会不接受个人申报。每所学校申报项目不得超过15件，每人（每个团队）限报1件。
3.组委会复审：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各高校团委初审通过的申请人和项目进行评审，按评审得分的高低，拟定出80个申请项目作为大学生创业扶持计划支持项目，其中排名前45位的申请项目将获得参与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评选资格。
4.现场答辩：组委会将从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对45名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候选人进行现场答辩评审，结合前期复审确定出的大学生创业扶持计划支持项目，拟评选产生10名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20名大学生“创业之星”，若干名“创业之星”提名奖获得者。
5.实地考察：组委会将组织考察组对10名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20名大学生“创业之星”的候选对象进行实地考察，未能通过考察的项目，将降低或取消其创业扶持资金的支持。
（三）表彰推进阶段（9月）
1.经组委会严格审核并公示，对大学生“创业之星”标兵，每个项目拟资助10万元；对大学生“创业之星”，每个项目拟资助5万元；资助款拟按分期拨付，首期拨付75%，一年后项目运行良好并按要求公示年度报告，通过组委会考核的拨付剩余25%，未能通过考核的项目不再拨付剩余资助款。对大学生“创业之星”提名奖获得者，每个项目拟资助2万元，资助款拟按一次性拨付（注：以上评选名额、资助金额待定，待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到位后再行确定）。
2.对积极推荐项目，认真组织申报的各高校团委，经组委会审定，拟评选产生10个“优秀组织奖”。
3.举办“创业之星”报告会或召开座谈会，宣传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典型事迹，并推荐“创业之星”获奖者参加相关创业交流活动。
七、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对大学生创业有重要意义，各高校团委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此项工作按时推进。
2.认真评审，严格把关。各高校团委在初审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把好质量关，保证评选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若组委会发现实际情况与申报情况不符，将取消该项目参赛资格，并对学校团委给予通报批评。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高校团委要以此项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创业典型的优秀事迹，营造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浓厚氛围。同时，参赛者所提供的项目经营相关数据、信息，各高校团委应注意保密。
八、联系方式
1.团省委学校部联系人：叶芳、王季潇
电话（传真）：0591-87531410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街83号中庚青年广场1101室
（邮编：350001）
电子邮箱：2354000013@qq.com。
2.福建农林大学团委联系人：林喜强
电话：0591-83788290，传真：0591-83789297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上下店路15号福建农林大学团
委（邮编：350002）
电子邮箱：chuangyezhixingzwh@163.com。
3.请关注福建省学联官方微信、微博平台（搜索微信号：fujianshengxuelian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组委会将实时推送赛事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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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福建省委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
                                     2017年3月3日
附件1
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
组委会名单
主  任：宿利南      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
副主任：陈  涛      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
曾华平      福建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苏忠康      福建省学生联合会主席
委  员：林  山      共青团福建省委学校部部长
林  栋      福建农林大学团委副书记（主持
工作）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团省委学校部，林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
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近期免冠
一寸照片

	民  族
	
	籍  贯
	
	

	学  校
	
	

	专业年级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QQ号码
	
	E-mail
	

	参赛信息
	□未曾参加“创业之星”评选活动
□未曾获省高校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省人社厅项目）
□曾获“创业之星”提名奖

	注册信息
	□已注册     未注册（ □校内运营  □网店 ）

	企业名称
	
	企业工商
注册时间
	

	企业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创业团队人数
（学生/非学生）
	/
	带动就业人数（专职/兼职）
	/

	创业团队中大学生所占股份比例合计（%）
	

	企业描述（500字以内）
内容包括：产品、市场、营销、财务、风险等。


	承诺书
本人已详细阅读本次活动的相关文件，并保证遵守有关规定。
本人承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真实、可靠，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提供的企业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数据及证明客观、真实。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情形，由本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高校团委
推荐意见
	经审核，该项目符合评选的相关要求，申请材料真实无误，经过实地考察（考察人：           ，考察时间：   月   日），项目运营良好。
同意推荐。
（签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上报组委会，一份由审查单位留存。
附件3
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
运营报告参考提纲
一、创业团队
1.简述创业团队情况及参加创业培训经历。
2.描述生产、出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
3.详细说明经营场所的具体情况。
二、市场分析
4.明确目标客户及其特点。
5.阐述市场研究方式及结果。
6.介绍市场内竞争者情况。
7.描述发展规划和阶段性目标。
三、销售分析
8.简述价格策略。
9.制定销售产品或服务的计划。
四、财务分析
10.简述当前财务状况并预测未来一年内财务状况。
五、风险分析
11.简述当前存在主要风险并说明应对手段。
附件4
第六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
申报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络人：            联系电话：           
	编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申报人
	联系电话

	
	
	
	
	

	
	
	
	
	

	
	
	
	
	

	
	
	
	
	

	
	
	
	
	

	
	
	
	
	

	
	
	
	
	

	
	
	
	
	

	
	
	
	
	

	
	
	
	
	


备注：各高校要认真汇总申报信息，并仔细核对申请人提交的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企业登记基本信息表、成员毕业证书或学生证、校内运营证明、网店实名认证等有关材料，凡申报资料不全的，组委会有权不予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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